洪发改价〔2025〕 号
关于重新发布黔城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

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

市直有关单位、驻黔各类社会组织及居民：

为加快黔城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步伐，提高垃圾处理质量，切实改善城市生态环境，规范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行为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。根据《湖南省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办法(2022年修订)的通知》（湘发改价费规〔2022〕945号）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并报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决定对黔城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项目及标准进行重新发布。

一、征收范围及对象。凡在我市黔城城区环卫服务区范围内,所有产生生活垃圾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个体经营者、生产经营单位、商业网点、城市居民和城市暂住人口以及各类营运交通工具等，均应按规定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
二、洪江市黔城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(详见附件)。

三、黔城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主体为市环卫所，可采取委托代征和直接征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征收。城市居民(含暂住人口)的生活垃圾处理费由市供水公司收取水费时代征；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的生活垃圾处理费由市财政局代扣代缴；建筑垃圾及工程渣土的垃圾处理费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代征；商务部门管理的农贸市场生活垃圾处理费由市商务局代征；营运机动车辆的生活垃圾处理费由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代征；其他生活垃圾处理费由市环卫所直接征收。

四、垃圾处理费的收取应统一使用财政专用票据，全额缴入财政专户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，专项用于垃圾的收集、运输和处理。

五、对烈属、五保户、孤寡老人、残疾人和低保户，凭合法有效证件，经市环卫所审核后，免收垃圾处理费。

六、市环卫所及各代收单位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，提高服务质量，继续做好黔城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工作，并将价格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及有关规定制作成公示牌，向社会进行公示，自觉接受价格主管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社会各界的监督。

七、对不按照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，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按照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罚。

八、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:洪江市黔城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

洪江市发展和改革局
2025年 月 日

附件:
洪江市黔城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
	序号
	收费类别
	计费单位
	收费标准（元）
	具体计征办法及征收范围

	一
	城市居民(含暂住人口)
	元/m³·月
	0.3
	按计费水量在水价外代征，标准为：0.3元/m³。

	二
	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金融机构
	元/人·月
	2
	由单位缴纳。按单位在册人数(含临时工)计征,包括中央、金省、怀化市驻洪单位。

	三
	经营服务场所
	
	
	

	1
	饮食酒店行业
	元/㎡·月
	1.3
	按营业面积计征。包括各类中式、西式餐厅、酒家、餐馆、饮食店、饭店、茶楼大排档、小吃店等。

	2
	休闲娱乐行业
	元/㎡·月
	1
	按营业面积计征。包括美容美发、美体、按摩、足疗、休闲、照相、浴场、夜总会、歌舞厅、卡拉OK厅、录像厅、游乐场所、保龄球馆、健美健身场所、滑冰场、镭射厅、电子游戏室、网吧、棋牌室、各种培训班、训练班等。

	3
	旅店业
	元/床·月
	3
	按床位数计征。包括宾馆、旅馆、招待所(含家庭宾馆)等。

	4
	夜市
	元/个·天
	2
	

	5
	水果摊
	元/个·天
	0.5
	按摊位个数计征。农民自产自销农副产品免收垃圾处理费。

	6
	医院住院部
	元/床·月
	1
	按病床数计征。

	7
	中小学校
	元/校·期
	1000-8000
	按在册学生人数规模大小计征。小学1000人以下的每学期
1000元,1000人以上每学期1500元。中学2000人以下的每
学期2500元,2000人以上的每学期8000元。

	序号
	收费类别
	计费单位
	收费标准（元）
	具体计征办法及征收范围

	8
	学前教育(幼儿园)
	元/校·期
	100-500
	按在册幼儿人数规模大小计征。50人以下的100元/期,51-100
人的200元/期，101-150人的300元/期，151-200人的400元/期，201人以上的500元/期。

	9
	公共服务营业场所
	元/㎡·月
	0.5
	按营业面积计征。包括银行、保险、邮电、通讯、移动、电信
营业厅,影剧院,车站候车室、售票厅,经营性停车场,医院门诊部等。

	10
	综合市场
	元/㎡·月
	0.5
	按营业面积计征。包括超市、家具店等。

	11
	废品收购店(站)
	元/个·月
	50-100
	100㎡以下的50元/个·月,100㎡以上的100元/个·月。

	12
	农贸市场摊位
	元/个·月
	5
	按摊位个数计征。包括活禽、鲜鱼宰杀摊位。

	13
	洗车场、汽车、摩托车修理厂(含车辆美容店)
	元/个·月
	30-90
	按门面个数计征。50㎡以下的30元/个·月,51-100㎡的60
元/个·月，101㎡以上的90元/个·月。

	14
	其他经营门店
	元/个·月
	8
	按门面个数计征。包括水果店、花店、百货南杂、冷饮批发、广告制作、各类加工场所、维修店、个体诊所、个体药店、农
副产品批发市场(点)快递公司等。

	15
	屠宰场
	元/头（只）
	0.2-1
	按屠宰的头(只)数计征。羊0.2元/只,生猪0.5元/头，牛1元/头。

	四
	营运车辆
	
	
	

	1
	大客车、货运车辆、公交车等
	元/辆·月
	15
	按车辆数量计征。包括吊车、挖掘机等大型车辆。

	2
	中巴车、出租车
	元/辆·月
	10
	

	五
	建筑垃圾及工程渣土
	
	
	

	1
	建筑工程
	元/㎡
	0.8
	按建筑面积计征。

	2
	土石方工程平整场地
	元/m³
	2
	按外运土方量计征。只负责路面清扫,不含装载、运输费用。

	3
	经营场所装修、维修工程
	元/㎡
	1
	按使用面积计征。

	4
	沿街破路工程
	元/m
	5
	按破损路面长度计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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